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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诉讼

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被

誉为 “东方经验”。 对于司法

实践中常见的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而言， 做好附带民事部分的

诉讼调解工作， 既能够切实有

效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

益， 又能够确保刑事案件审理

的效果和质量， 有利于化解社

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刑事

法官如何增强对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案件的调解能力， 如何以

良好的法律素养和调解技巧做

好相关调解工作， 已然成为当

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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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调解的三个维度（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是人

民法院调解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

的具体应用， 是指刑事案件进入

刑事审判程序后， 在刑事法官的

主持下， 对诉讼当事人进行说服

教育， 促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 （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 近亲属） 和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被告人 （刑事案件被告人）

或者其亲友相互协商， 自愿达成

协议， 解决因被告人的刑事犯罪

所引起的民事纠纷的有关诉讼活

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不能

代替刑事审判， 两者性质、 程序、

结果不同。

其仅是对一些特定范围内的

刑事案件，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 由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被

告人刑事责任问题之外， 以调解

方式解决有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

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的诉讼

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 调解需要

一种高于法律运用能力的特殊技

巧。 因为调解的目标并不仅仅是

着眼于解决当事人眼前的纠纷，

就事论事。 而是为了防止矛盾激

化， 恢复当事人间的和谐关系。

因此， 调解所涉及的内容比一般

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要宽泛得多，

除刑事案情本身以外， 还需要了

解与案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的其

他事实。

调解既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

种能力。 做好调解工作， 既要在

宏观上确立调解策略， 也要在中

观上掌握调解技巧， 更要微观上

运用调解方法。 正所谓“道以明

向” “法以立本” “术以立策”，

三者互为依存、 不可或缺， 需要

不断琢磨、 总结和运用。

道以明向：

宏观上把握调解原则

对于刑事法官而言， 要想成

功调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至少

应该掌握以下三点原则：

（一） 分清是非是前提

无论是一般的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 还是刑事自诉案件， 分清

是非、 明确责任永远是成功调解

的基本前提。

只有让当事人双方分清是非，

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调解才
有开展的基础， 调解的理由才具

有说服力。

如果在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

下就径行调解， 会被当事人认为

是“捣糨糊” “和稀泥”， 甚至造

成法官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误解。

调解前， 先摆出基本事实， 有助

于双方当事人形成明确的心理预

期———如果此案依法判决， 将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待当事人

在合理预期的基础上权衡利弊得

失后， 法官再行提出调解建议或

方案， 可以增加当事人的自觉接

受度。

（二） 因案制宜是基础

常言道， 教书育人， 唯有因

材施教， 方可桃李满天下； 治病

救人， 唯有对症下药， 方可药到

病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

工作亦如是， 许多刑事法官都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于当事人协商意愿较强，

条件差距不大的案件， 可以采取

“面对面” 的调解方式； 而对于当

事人比较对立， 方案差距较大的

案件， 采取“背靠背” 的调解方

式更为适宜。

涉及多名受害人的群体性纠

纷案件， 可以把调解工作的重点

放在影响力或话语权较大的人身

上； 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案件，

则要把重点放在社会地位、 经济

条件相对强的一方身上； 故意伤

害罪、 交通肇事罪等涉及人身损

害赔偿的案件， 刑事被告人及其

亲友是关键所在。

调解的方式和重点要 “因案
而异” “因人而异”， 不能机械地

模仿和照搬。

（三） 把准时机是关键

掌握调解的“火候” 和时机

是成功调解的必要条件。 如果急

于求成， 易使当事人产生逆反、

排斥心理或信任偏差； 倘若听之

任之， 又可能使当事人自发形成

的调解模式流于空泛、 开“无轨

电车”， 丧失最佳时机。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

中， 应当对双方当事人的态度变

化和调解走势有一个基本判断 ，

并根据不同时机的出现采取不同

的调解策略。

例如， 在常见的民间纠纷引

发的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犯罪案

件中， 有时由于案件办理迅速，

伤亡事故发生不久即进入诉讼阶

段， 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往往仍处

于对立状态。 此类案件的调解工

作就不宜操之过急， 需要先放一

放、 缓一缓， 给当事人平复心情

的时间， 期间要注重引导当事人放

下对立情绪、 保持理性冷静， 再慢

慢尝试打开心结。 如果在双方情绪

未得到平复的情况下就开展调解工

作， 可能适得其反， 甚至“火上浇

油”， 让双方彻底丧失调解的可能

性。

反过来， 如果当事人的对抗情

绪并不激烈， 或者被告人在言谈举

止中表现出后悔， 希望法官能缓

和、 促进双方关系， 那么法官应迅

速抓准这一时机， 趁热打铁， 为双

方友好协商创造条件。

对于双方当事人所提条件相差

过分悬殊， 暂时殊无可能成功调解

的案件， 可以采取“打持久战” 的

策略， 通过刑事部分审判的推进，

观察当事人态度变化情况， 并辅以

一定的“背靠背” 调解： 首先， 通

过法律释明降低当事人过高的心理

预期， 双方条件相差不远时， 再因

势利导使双方或一方做出适当让

步， 以最终达成调解目标。

有时也可以先由法官助理组织

第一轮调解， 了解双方的态度、 预

期和条件。 待双方初步产生协商意

愿后， 再由法官主持调解工作， 进

一步促成双方形成调解方案， 也让

当事人感受到刑事法官出场调解的

正式性和威严性， 这样更易于达成

调解目标。

法以立本：

中观上掌握调解技巧

从中观层面而言， 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的调解技巧是指刑事法官在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过程中，

针对具体案情以及当事人的不同特

点， 灵活巧妙地运用各种调解方

式、 方法的技能。 实践中刑事法官

常用的调解技巧主要有两点：

（一） 语言技巧———“会说话”

的艺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

作， 有时就是一门说话的艺术。 同

一层意思， 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

会引起不同的效果， 实践中也会出

现词不达意、 “用力过猛” 的情

况。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
中， 法官恰当、 得体、 适时的语言

表达尤为重要。

具体而言， 就是说话要因人而

异、 因事而异、 因时而异。

所谓因人而异， 是指针对不同

类型的当事人， 语言风格、 语气强

度以及语速节奏应有所变化， 让当

事人在法官恰当、 舒适的语言表达

中产生共鸣。

例如， 对于老年当事人， 应适

当放缓语速， 言语之中体现尊重与

关爱， 努力做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

声； 对于年轻当事人， 则应平等以

待、 不居高临下， 不含糊其辞， 必

要时可以进行真诚、 耐心的教导或

引导。 对性格爽朗之人， 应当快人

快语、 干脆利落、 直击要害； 对于

顾虑较多之人， 则应不急不躁、 条

分缕析。

所谓因事而异， 是指针对不同

类型的纠纷， 应当体现不同的语言

技巧。

例如， 对于因邻里矛盾引发的

伤害类刑事案件， 应当注重从邻里

关系上着手化解， 可以采取“拉家

常” 的方式， 循循善诱、 推心置

腹。 如果是恶性暴力型犯罪， 而被

告人及其亲属又没有一个正确的态

度时， 则要先对被告人义正词严地

进行训斥， 施加道义和法律上的压

力， 将其气焰打下来， 促成平等对

话的基础。

所谓因时而异， 是指在不同的

调解阶段， 亦应当运用不同的语言

技巧。

进入诉讼阶段初期， 当事人双

方较为对立， 各自提出的条件往往

相差较大， 或者正处于相互试探的

博弈过程之中， 有的当事人甚至对

调解的法官也抱有较大戒心。 此

时， 语言应尽可能平和委婉， 通过

耐心细致的释法析理， 拉近双方距

离， 同时也争取当事人对法官的信

任与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

如果双方当事人目标已经较为接

近， 则法官在表达上可以更加直接

一些， 以便对当事人形成助推作

用， 让其尽快走出犹豫的状态， 下

定决心达成调解方案。

前后语言风格之所以发生变

化， 是因为经过前期细致、 耐心的

调解工作， 当事人已体会到法官的

良苦用心， 对法官已经建立一定的

信任感， 不再会因为法官语言直白

而误解其偏袒一方当事人。 相反，

如果此时法官语气上仍是慢条斯

理、 不温不火， 态度上毫无主见、

坐观其成， 反而会使心存疑虑的当

事人更加犹豫， 使得调解久拖不决

甚至错过契机。 （作者简介： 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信

访办副主任、 四级高级法官。 获评

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 上海法院

“十佳青年”， 荣获上海市青年五四

奖章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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